
臺北市政府 92.11.14.  府訴字第０九二一四六四五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代　理　人　○○○　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右訴願人等三人因土地徵收補償費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北市地四

字第八九二０四二七七００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關於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徵收補償費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

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生前所有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及同區段○○小段○○地

　　號等三筆土地，均位於○○○路○○段道路用地上，係本府改制前○○道路工程處於民

　　國四十三年間興辦○○○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嗣訴願人等三人以繼承人

　　之身分，於八十二年九月二日就上開地號三筆土地向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申請依法公

　　告徵收發放補償金，經該處以上開三筆土地業已辦理公告徵收，乃分別以八十二年九月

　　十八日北市工養權字第三二五八五號、八十二年十月四日北市工養權字第三五二九九號

　　、八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北市工養權字第三七一二七號及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市工養

　　權字第三九六五九號書函復知訴願人上開三筆土地確有徵收之事實，惟因事隔四十年之

　　久，其徵收資料早已逾檔案年限而滅失無案可稽，其土地徵收補償地價發放情形，因本

　　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非土地徵收地價發放或提存權責單位無法查告該項資料，除向本府

　　地政處查詢外，或洽權責單位辦理云云。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

　　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府訴字第八二０九五六六三號訴願決定：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為查明後另為處分。」

二、嗣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於八十三年四月二日以北市工養權字第０九六一二號書函復知

　　訴願人略以：「......就本案土地本處並非原先工程用地單位，僅為路權管理單位接辦

　　此案，特此敘明。唯（惟）為求慎重悉遵本府審定意旨，向本府相關單位地政處、財政

　　局及○○大學協助查證，咸認該等土地當時應有補償之情事，惟事隔年代久遠已逾檔案

　　保存期限，所有資料均毀損，無法查出補償清冊或未領提存之原始資料供佐證，將繼續

　　查明實證為止。」訴願人仍表不服，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向本府提起訴願，

　　經本府以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府訴字第八三０二六０九二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其理由主要係認為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並非本案

　　土地徵收及發放補償費事件之主管機關，其主管機關應為本府地政處；是本府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對於訴願人申請土地徵收及發放補償費事件，即應移由本府地政處受理，其逕

　　為受理並為處分，則該項處分在實質上無論妥適與否，其行政管轄究難謂妥適。

三、經訴願人依本府前開決定於八十八年三月四日再次向本府地政處請求發放補償費，該處

　　乃以八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北市地四字第八八二０六五一四００號書函復知略以：「....

　　..二、本案土地已於四十五年間由本府公告徵收，惟查無補償費發放證明文件，本處歷

　　次書函已查復在案，茲不贅敘。另查『徵收土地，應......依規定分別申請核辦。』..

　　....，土地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十七條分別訂（定）有明文。故本處係以地政

　　機關立場......申請徵收土地。故本案如需辦理徵收補償......需俟用地機關本府工務

　　局養護工程處籌妥補償費預算......送本處轉報內政部核准徵收後，再配合辦理公告徵

　　收補償等事宜，併予敘明。......」訴願人猶表不服，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第三次向

　　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府訴字第八八０八一六一三０一號訴願決

　　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其理由略以：「......五、再查訴願人

　　於本（八十八）年三月四日再次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發放徵收補償費，原處分機關既為管

　　轄機關，則自應將本案詳查之結果告知訴願人。今原處分機關......對訴願人之請求仍

　　未作處理，對訴願人之權益難謂無損害。是原處分機關仍應以主管機關立場，將本案重

　　予查明，即使原處分機關認為『本案土地已於四十五年間由本府公告徵收，惟查無補償

　　費發放證明文件』，亦應將如何處理之方法復知訴願人。故為毋使訴願人權益久懸不決

　　，訴願人執此指摘，非無理由。爰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詳查後另為處分。....

　　..」

四、嗣訴願人等委由代理人分別以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五月

　　十五日、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九十年四月二十日及五月十八日等函文多次向本府

　　地政處請求儘速依法發放系爭土地之徵收補償費，均經該處分別以案情複雜、刻正與相

　　關單位研處或因涉法令疑義已報請內政部核示中，俟有結果當儘速函復等為由回復訴願

　　人等。另查本府地政處以八十九年一月四日北市地四字第八八二三三九九四００號函詢

　　○○大學系爭土地徵收補償費領取情形，獲知該校並未具領；嗣就系爭補償費發放及計

　　算方式等疑義分別以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北市地四字第八九二０四二七七八０號函及九

　　十年二月五日北市地四字第八九二０四二七七九０號函請本府法規委員會表示意見；復

　　因本案徵收補償費涉及中央法令適用疑義，本府乃以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府地四字第九０

　　０二三八五六一０號函及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府地四字第九００二三八五六二０號函報

　　請內政部釋疑，經該部以九十年七月二日臺內地字第九０七三二七六號函復本府，本案

　　仍請查明系爭土地是否確已公告徵收且未發給徵收補償地價後自行核處是否應補發徵收



　　補償費。本府地政處乃依上開函釋意旨以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北市地四字第八九二０四

　　二七七００號函通知訴願人等略以：「主旨：為臺端等因土地徵收補償事件......乙案

　　，茲訂於九十年十月二日辦理補發徵收地價補償費......說明：......二、案經清查舊

　　案資料結果，本案......（重測後......為○○段○○小段○○地號）前經本府四十三

　　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市地權字第三三三五六號公告徵收為○○○路用地，補償地價五五一

　　．九九元......（重測後......為○○段○○小段○○地號）前經本府四十五年三月二

　　十四日北市地用字第六六八六號公告徵收為○○○路用地，補償地價一一、四０九．二

　　一元。另臺端等請求補償之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部分，則查無確切

　　之徵收資料。......本處除按徵收當年之補償標準補發地價補償費一一、九六一．二０

　　元外，並依法定利率（週年利率百分之五）加計迄九十年九月底止之遲延利息及依徵收

　　年度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地價數額，合計新臺幣一七三、一四五元正予以補

　　償。......」訴願人等不服，第四次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府

　　訴字第０九０一六一九八一０一號訴願決定：「訴願不受理。」訴願人不服上開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二

　　六０九號判決：「訴願決定撤銷。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三分之二，

　　餘由被告負擔。」理由欄並敘明「......肆、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訴訟聲明第一項撤銷

　　訴訟之請求部分，因為其訴願決定即屬違法，應予撤銷，原訴願決定機關應依據行政訴

　　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二項，依照本院前述法律意見重為訴願決定......」，本府爰

　　依上開判決撤銷意旨重為本件決定，訴願人等三人另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補充訴願理

　　由，九十二年十月一日補正訴願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補充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行為時土地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中央地政機關或省政府於核准徵收土地後，應

　　將原案全部通知該土地所在地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市、

　　縣地政機關於接到中央地政機關或省政府通知核准徵收土地案時，應即公告，並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他項權利人。......」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徵收土地應給予之補

　　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費，由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規定之。前項補償地價、補償費及遷移

　　費，均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並繳交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轉發之。」

　　司法院院字第二七０四號解釋：「需用土地人，不依土地法第三百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於公告完畢後十五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

　　，法律上既無強制需用土地人繳交之規定，實際上又未便使徵收土地核准案久懸不決，

　　尋繹立法本旨，徵收土地核准案，自應解為從此失其效力，土地所有人如因此而受損害

　　者，得向需用土地人請求賠償。」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查訴願人等所有之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及同區段○○小段○○

　　　地號等三筆土地，於四十三年及四十五年間因屬○○道路○○○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

　　　，依法為政府徵收，但未發放補償費，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司法院釋字第一一

　　　０號解釋及院字第二七０四號解釋應認為失效，依目前有效之地價重新辦理徵收。

（二）查訴願人等之被繼承人○○○於三十九年間在○○大學任教期間曾因犯案致所有土地

　　　財產經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沒收。嗣○○○之刑期經依法執行完畢並按前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處通知於七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追繳罰鍰及利息，而結束該犯案。對於沒

　　　收財產部分，則依前司法行政部四十二年六月十日臺令參字第二八二０號令規定「按

　　　從刑之執行時效時間應同主刑（刑法第八十四條）」依法已毋庸執行，從而恢復○○

　　　○完整土地所有權。

（三）又捷運局原發給訴願人等穿越註記補償費金額達新臺幣（以下同）六、三六九、一九

　　　二元，而原處分機關以本件三筆土地全部徵收僅計算為一七三、一四五元，由此可以

　　　看出系爭土地需辦徵收，且單以捷運使用部分之系爭土地地下部分即需補償六百餘萬

　　　元，原處分機關之計算自屬極不合理。

（四）原處分機關所稱並無徵收無效之疑義，係曲解法律之規定，違背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

　　　條及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七款之規定，行政處分具有

　　　重大明顯之瑕疵者無效，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行政處

　　　分之無效，則原處分機關違背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強制規定，自應認定為無效之行

　　　政處分。

三、按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需用土地人不

　　於公告完畢十五日內將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其

　　徵收土地核准案應從此失其效力，固為行為時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所規定及司法

　　院院字第二七０四號解釋在案。惟該解釋徵收土地核准案失效要件，乃以需用土地人不

　　於規定期間內將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辦理發給者為限，倘需

　　用土地人已於期限內繳交發給，即無該解釋之適用。卷查本案據原處分機關於處分時查

　　明，訴願人等三人因繼承○○○所有原本市重測前古亭區○○段○○－○○地號土地，

　　面積０．００二一甲（重測後與同段○○地號合併為○○段○○小段○○地號），前經

　　本府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市地權字第三三三五六號公告徵收為○○○路用地，補償

　　地價五五一．九九元、○○段○○地號土地，面積０．００四三甲，同段○○－○○地

　　號土地，面積０．０一三一甲，○○地號土地，面積０．０一六五甲（重測後與同段○

　　○－○○、○○－○○、○○－○○、○○－○○地號合併為○○段○○小段○○地號

　　），前經本府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市地用字第六六八六號公告徵收為○○○路用地

　　，補償地價一一、四０九．二一元。是關於本案訴願人等所主張本市中正區○○段○○



　　小段○○地號及同區段○○小段○○地號等二筆土地部分，因與重測前○○段二十餘筆

　　及重測前○○段、○○段、○○段等六十餘筆土地一併經本府分別以前開四十三年十二

　　月十一日北市地權字第三三三五六號公告及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市地用字第六六八

　　六號公告徵收為○○○路用地，並發給補償費在案；惟上開二筆土地補償地價因年代久

　　遠，其發放紀錄已銷毀無存，雖經原處分機關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轄區稅捐分

　　處及○○大學等查詢亦無相關檔案資料可供查考；然依本府與○○大學、前臺灣省保安

　　司令部及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之往返公文顯示需地機關應已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

　　備妥徵收補償費供被徵收人領取；又本案徵收迄今已四十餘年，土地徵收補償費之領取

　　既與訴願人等權益有重大影響，而渠等於數十年後始請求發放補償費，實與常理有違，

　　是可合理推斷本案之土地徵收補償費當年應已發放。復據原處分機關答辯陳明本案○○

　　○任職○○大學期間所犯貪污罪乙案徒刑及追繳部分皆已執行完畢，據臺灣省保安司令

　　部四十七年四月七日守宇字第八八七號函○○大學敘明：「......二、關於該○○○等

　　應追繳之價款業經該○○○繳來臺北市政府古亭字第 xxxx、xxxx號（○○段○○－○○

　　、○○）土地所有權狀二張及臺北市政府四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北市地用字第二二四四號

　　通知一件，並據稱願將臺北市政府拓路被征收補償地價由　貴校具領如需其本人同去亦

　　可等語。」且徵收補償費請求權之發生，係以徵收處分有效存在為要件（參前開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二六０九號判決）。是以，上開土

　　地徵收處分之效力，揆之前揭說明，仍有效存在，訴願人主張徵收無效乙節，顯有誤認

　　。

四、本案嗣因訴願人等一再陳情主張發給徵收補償費，因原處分機關查無土地徵收補償費發

　　放證明文件，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及對同年度徵收已領補償者公平起見，爰以

　　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北市地四字第八九二０四二七七００號函，參照六十二年○○街拓

　　寬工程等案例，專案簽奉市長核定由用地機關籌措經費，按徵收當年補償標準並依法定

　　利率（週年利率百分之五）加計迄九十年九月底止之遲延利息，及依徵收年度臺灣地區

　　躉售物價指數調整計算地價數額，補發給訴願人等前開本市中正區○○段○○小段○○

　　地號及同區段○○小段○○地號等二筆土地補償費計一七三、一四五元，此有○○○路

　　○○段拓寬工程用地徵收補發補償地價清冊影本附卷可稽，該筆款項係格於原發放補償

　　費紀錄因年限久遠而銷毀，為平息訴願人等一再請求而在土地徵收法制外之權宜措施，

　　並無礙本案土地徵收補償費業已發放之論斷。

五、至訴願人等主張本府捷運工程局原發給訴願人等穿越註記補償費金額達六、三六九、一

　　九二元，而原處分機關以本件三筆土地全部徵收僅計算為一七三、一四五元，原處分機

　　關之計算自屬極不合理乙節。卷查依原處分機關答辯所示，係因訴願人於申請本案土地

　　徵收補償費之前於八十五年間以前揭土地為捷運新店線穿越要求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經



　　本府捷運工程局簽奉陳前市長依八十五年四月十七日發布修正之「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使

　　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以註記於土地登記簿方式辦理並予補償，雙方達成

　　和解並撤回訴訟，由該局發給穿越註記補償費計六、三六九、一九二元，惟依和解契約

　　書第五項「和解成立後，臺北市政府若要徵收本契約系爭土地，甲方同意扣除本契約所

　　約定之補償金額計算徵收補償費」，並請原處分機關代扣穿越註記補償費繳還該局，俟

　　移轉登記為本市所有後併塗銷穿越註記。嗣因訴願人等於嗣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本案土

　　地徵收補償費時發現，本案係早於四十五年以前即已公告徵收，因與該和解契約書所述

　　「和解成立後，臺北市政府若需徵收本契約系爭土地......」之狀況截然不同，滋生疑

　　義，爰經本府報經內政部以九十年七月二日臺（九十）內地字第九０七三二七六號函核

　　示略以：「......說明：......二、本案有關是否應補發徵收補償費乙節，仍請　貴府

　　查明本案土地是否確已公告徵收且未發給徵收補償地價後，本於權責依法自行核處。至

　　本案捷運穿越土地，依和解契約給付之補償金，同意　貴府來函所擬意見，由雙方當事

　　人循和解契約及法律途徑解決。」在案。是原處分機關爰依上開內政部函示，於依前述

　　方式發放補償費等予訴願人等三人一七三、一四五元時，未予以扣繳，而由本府捷運工

　　程局另循和解契約及法律途徑解決。是訴願人所稱，亦有誤認，從而，原處分機關參照

　　六十二年○○街拓寬工程等案例，專案簽奉市長核定，並以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北市地

　　四字第八九二０四二七七００號函補發給訴願人等補償費等計一七三、一四五元，揆諸

　　首揭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此部分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至關於本案系爭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部分，原處分僅稱「......說

　　明：......二......另臺端等請求補償之本市中正區○○段○○小段○○地號土地部分

　　，則查無確切之徵收資料。......」並未對本案訴願人作明確回復；即原處分機關就此

　　既未查明事實即以空泛之理由答復，而未將如何處理之方法具體答復訴願人等，自難謂

　　適法。從而，應將此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

　　為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八

　　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十一　　月　　十四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